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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越来越多的“修改超范围”的问题，提出了在特定条件下以“支持”的观点来判

断“修改超范围与否”的思路，并尝试给出了一些适用条件。

关键词：专利法 修改超范围 支持 条件

正文：

以“支持”的观点来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怎么可以？相信不少读者会这种感觉。

的确，在目前相对严格的审查标准之下，用“支持与否”来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简直是

荒谬、可笑。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在此想探讨一下，这样做是否有借鉴之处？

笔者之所以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其实源自平日的工作体会。作为一名专利代理人，

笔者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对于不太复杂的发明，可能结合附图只读了一小部分实施例的文字

描述就已经明白其发明构思，甚至，接下来有时候仅仅看附图就能明白本发明的关键所在或

者明白其可能的替代性实施方式。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不

会有什么难度就能实施该发明。然而，对于这种“不太复杂”的发明，在针对所引用的对比

文件修改权利要求书时，申请人经常会面临如下的窘境：

（1）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了修改，但是修改被认为“超范围”（但是从“支持”的角度而

言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从而申请人出于至少获得一权利的目的而不得对权利要求进行了进

一步的修改，这种修改通常导致对独立权利要求的过度缩限，从而使第三人很容易规避这样

的权利要求，换句话说，权利人实际获得的权利大打折扣；

（2）根据附图进行的修改被认为超范围：因为申请文件的文字部分没有写好或者写得

比较简单，基于申请文件的文字描述无法修改权利要求以使其很好地区别于对比文件，但是

根据附图可以看到与对比文件存在明显区别，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也都能毫无难度地理解这

种区别，但是鉴于针对“修改”的严格的审查标准，在将这些“图示的特征”在转换成“文

字的描述”时，往往会被认为“无法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而被视为“超范围”，在这

种情况下，申请人（专利权人）甚至不得不无奈地放弃自己的发明，只能眼睁睁看着第三人

可以“毫无难度”地实施其发明。

（3）在提交分案申请时，如果分案申请的权利要求不属于从母案中删除的那些权利要

求，那么，经常性地，申请人会收到审查员发出的“所有权利要求均超范围”的审查意见。

这上面的三种情况仅仅是举例。当一件发明都已经可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毫无难度地实



施和市场化的时候，申请人自己却不能为之获得（足够的）权利，这样一种结果的合理性难

免就会受到置疑。导致这样的结果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间的过程——即中间的“审查标准”。

联想到“支持与否”的判断与“修改超范围”的判断有相通之处，笔者就想到了是否能够“有

条件地”以“支持”的观点来判断“修改超范围与否”。

对于专利代理人及审查员而言，不难理解，就修改申请文件的宽松程度而言，以“支持”

的角度要比以目前的“修改超范围”的标准的修改宽松得多。

从定义上，根据审查指南的解释，“支持”是指“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

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

者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并且不得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参见审查意见第二部分第二章

第 3.2.1 节 ）。“修改超范围”中的“范围”包括“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和“根

据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载的内容以及说明书附图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

“支持与否”的判断主体应该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修改是否超范围”的判断主体同

样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两者在判断主体上是一致的。

两者的判断过程也是有些类似之处。笔者认为，就“支持”而言，主要是看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阅读了说明书之后能不能“想到”如权利要求所述的技术方案；就“修改超范围”而

言，主要是看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原申请文件（本文主要讨论说明书以及附图）能否“直接

地、毫无疑义地确定”所涉及的修改。换句话说，两者都要涉及如下的两个步骤：（1）首先

从说明书中获得信息；（2）然后将权利要求或者修改与获得的“信息”比较。

无论是“支持”还是“修改超范围”，笔者认为，在上面第（1）步骤中，本领域技术人

员从说明书中获得信息量或者说集合应该是一样的。进一步地，笔者认为，无论是什么阶段

（无论是新申请阶段还是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阶段或者授权后阶段），本领域技术人员看完

说明书其获得的信息量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应该允许申请人以“支持”的角度

来修改权利要求书呢？如若允许，那么首先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其是否会损害公众的利

益？（即是否会与“修改不能超范围”的立法本意相冲突？我国的审查指南虽然对“修改不

能超范围”的立法本意没有描述，但是参照欧洲及日本专利局的审查指南上对此的解释，笔

者认为我国同样是要避免“损害公众的利益”）

不难理解，申请人在以“支持”的方式进行修改时，一般修改之后获得的是“范围扩大”

了的技术方案。如果在原始申请提交时申请人就撰写了较上位的权利要求，那么毫无疑问，

申请人在提交日之前就已经想到了这样的技术方案，因此，获得较大的保护范围也无可厚非 。

但是，如果申请人在最初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上位的权利要求，如果允许其在后续阶段通过修

改来保护这种较上位（因而范围较宽）的权利要求是否就一定损害公众的利益呢？笔者认为 ，

未必如此。下面讨论两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原始说明书中公开了使用“焊接”来连接两个部件，而原始权利要求书在描述这两

个部件的连接关系时用了“不可拆卸地固定连接”这样的表述，那么通常会被视为是“支持”

而被允许，因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也能够预见到除了“焊接”之外的其他类似连接方式例

如“螺接”、“粘接”也是可以的。再如，假设原始说明书中公开了使用“螺栓”来连接两个

部件，而原始权利要求书在描述这两个部件的连接关系时用了“螺纹连接件”这样的表述，



那么同样通常会被视为是“支持”的而被允许，因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也能够预见到除了

“螺栓”之外的其他类似连接方式例如“螺钉”也是可以的。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于上述两种情况，假如原始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中未使用

“不可拆卸地固定连接”、“螺纹连接件”这样的措辞，那么按照目前的对“修改”的审查标

准，在后续修改中就不允许使用“不可拆卸地固定连接”、“螺纹连接件”这样的措辞，常见

的审查意见如下：“…这样的修改概括了除说明书中“焊接”、“螺钉”之外的其他实施方式，

不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因此超范围”。

问题就产生了：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其知识结构显然从一开始就可以确定：两个部件之

间可以用除了“焊接”之外的其他“不可拆卸地固定连接”来实现；并且“螺栓”也可以用

其他的“螺纹连接件”来替代，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申请人在后续修改时进行这样的修改呢？

仅仅是因为申请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本领域技术人员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而

偏偏申请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不允许其这样修改？当然，如果情况过于复杂，可能

申请人的确意识不到，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这么简单的技术内容，申请人应该能够意识得到 ，

只不过在撰写时没有写入申请文件中而已。

当然，上面是以较为简单的情形举例。但反之如果情况过于复杂，那么申请人有可能的

确在提交申请之日起就没有意识到这种“范围扩大”的权利要求。此时若允许申请人以“支

持”的方式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的确很有可能损害公众的利益，此时若允许其以这种方式

进行修改可能就是不恰当了。因此，笔者认为，在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可以允许申请人以“支

持”的角度进行修改，若情况比较复杂，那么可以阻止申请人以此方式进行修改。


